附件
福州市渔业行业信用评分标准

	序号
	指标事项
	适用对象

（自然人、法人）
	数据来源

单位（处室）
	加分情形
	减分情形

	1
	水产养殖者持有海域使用权证
	自然人

法人
	水产与质量

监督处
	持有海域使用权证加3分
	

	2
	水产养殖者有签订相关土地转包协议
	自然人

法人
	水产与质量

监督处
	有协议加1分
	

	3
	获评水产原（良）种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生态养殖示范区
	自然人

法人
	水产与质量

监督处
	获评国家级加9分；省级加7分；市级加5分
	

	4
	与高校、研究院所等有养殖技术合作项目
	法人
	水产与质量

监督处
	有相关合作的，加1分
	

	5
	水产养殖者持有水域滩涂养殖证、水产苗种育苗证
	自然人

法人
	水产与质量

监督处
	
	未持有相关权证的，扣1分

	6
	开展养殖尾水治理
	自然人

法人
	水产与质量

监督处
	
	没有开展尾水治理的，扣2分

	7
	配合海上养殖升级改造
	法人
	水产与质量监督处
	
	没有配合改造的，扣2分

	8
	配合农业部、省、市各级抽检任务
	自然人

法人
	水产与质量

监督处、渔船渔港与防灾减灾处
	
	不配合相关抽检任务的，扣2分

	9
	纳入福建省食用水产品合格证/“一品一码”全程追溯系统
	自然人

法人
	水产与质量

监督处
	
	未纳入该系统或退出系统的，扣1分

	10
	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法人
	资源与发展处
	获评国家级加9分，省级7分，市级5分
	

	11
	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休闲渔业基地称号
	法人
	资源与发展处
	获评国家级加9分，省级7分，市级5分
	

	12
	获得省级著名品牌称号
	法人
	资源与发展处
	获评加7分
	

	13
	获得市级知名农业品牌称号
	法人
	资源与发展处
	获评加5分
	

	14
	获得省级、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渔业类）
	法人
	行政审批与法规处
	获评省级加7分，市级加5分
	

	15
	举报违法行为
	自然人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经核实属实的，加1分
	

	16
	参与水上安全事故救助
	自然人

法人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法人加3分，自然人加2分
	

	17
	行政处罚
	自然人

法人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1.按照《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的违法程度扣分：较轻减6分、一般减10分、较重减12分、严重减15分、特别严重减18分。

2.按照行政处罚的适用程序扣分：简易程序减6分、普通程序减10分、听证程序减12分。

3.上述行政处罚违法程度和适用程序分别裁量应减分值，择一重减分。




